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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後 課程主軸及教育目標

高中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主要課程為基本學科，目標為強化學
生各學科通識能力。

高職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主要課程為專業及實習學科，另設有
實用技能學程及建教合作班，培養學
生專門技術及職業能力。

綜合高中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涵蓋基本學科及專業、實習課程
，目標為輔導學生選修適性課程。

單科高中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以特定學科領域為核心課程，目標是
幫助學習性向明顯之學生繼續發展
潛能。



⚫技術型高中(五專前三年)全面免學費

⚫普通型高中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下（臺北市購買國宅
標準）免學費；家戶所得148萬元以上，就讀私校依戶
籍所在縣市補助5000或6000元(臺北市)。

⚫綜合型高中：高一比照技術型高中免學費，高二、三
依所選學程比照技術型高中或普通型高中方式辦理。













學力品質測驗
所有國中九年級同學
都必須參加國中教育會考



考試科目 時間 題數 結果呈現

國文 70分鐘 38～46題
分為「精熟」(A)、「基礎」
(B)和「待加強」(C)3等級。
【在精熟 (A) 等級分別標示
A++（精熟等級前25%）及
A+( 精 熟 等 級 前 26% ～
50%），並在基礎(B)等級分
別標示B++ （ 基礎等級前
25%）及B+（基礎等級前
26%～50%）】
成績計算方式可詳見教育部
國中教育會考網站：
https://cap.rcpet.edu.tw

英語

閱讀 60分鐘
閱讀40～45題 (
占總成績80%)

聽力 25分鐘
20～30題

(占總成績20%)

數學
80分鐘

25～31題
選擇題23～28題(占總成績85%) 
非選擇題2~3題(占總成績15%)

社會 70分鐘 50～60題

自然 70分鐘 45～55題

寫作測驗 50分鐘 1題 分為一至六級分

※「寫作測驗」及「數學非選擇題」必須要用黑色墨水筆作答。

https://cap.rcpet.edu.tw/


111年5月21日（六） 111年5月22日（日）

上
午

8:20-8:30 考試說明 8:20-8:30 考試說明

8:30-9:40 社會  8 : 3 0 - 9 : 4 0 自然
9:40-10:20 休息 9:40-10:20 休息

10:20-10:30 考試說明 10:20-10:30 考試說明

10:30-11:50 數學

10:30-11:30 英語(閱讀)
11:30-12:00 休息

12:00-12:05 考試說明

12:05-12:30 英語(聽力)

下
午

13:40-13:50 考試說明

13:50-15:00 國文
15:00-15:40 休息

15:40-15:50 考試說明

15:50-16:40 寫作測驗



難易適中

每科平均通過率 50%~55%

社會、自然

A

精熟

B

基礎

C

待加強

國文、數學、英語、 寫作

測驗

1-6級分

英語聽

力

基礎

(含以上)/

待加強

英語
閱讀

精熟
基礎
待加強



人數比例 三等級 四標示 會考績分

100%

A
精熟

前25% A++ 7

26%~50% A+ 6

51%~ A 5

B
基礎

前25% B++ 4

26%~50% B+ 3

51%~ B 2

C
待加強

C 1

※「寫作測驗」分為一至六級分



三等級及四標示
（以110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國文 社會 自然

精熟

A++

42-48

46-48

54-63

59-63

48-54

52-54

A+ 44-45 57-58 51

A 42-43 54-56 48-50

基礎

B++

20-41

37-41

25-53

46-53

20-47

40-47

B+ 32-36 38-45 33-39

B 20-31 25-37 20-32

待加強 C 0-19 0-24 0-19
18



英語科等級採加權計分

加權計算公式與權重 計算示例
若考生之作答結果如下：
聽力測驗答對20題(總題數21題)

閱讀測驗答對33題(總題數41題) 

則該考生的英語科加權分數為83.44分（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後2位）。

19

20%

80%

聽力

閱讀

關於加權計分相關內容，亦可瀏覽會考官方網站(https://cap.rcpet.edu.tw/)以獲得更詳細的說明。

英語科加權分數= 8020 +
閱讀總題數

閱讀答對題數

聽力總題數

聽力答對題數
 

44.8380
41

33
20

21

20
=+



英語科三等級四標示
（以110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等級 標示 英語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90.24-100.00

98.05-100.00

A+ 95.15-98.04

A 90.24-95.14

基礎

B++

39.70-90.23

81.49-90.23

B+ 68.83-81.48

B 39.70-68.82

待加強 C 0.00-39.69

20

註：加權分數之呈現方式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2位



數學科等級採加權計分

加權計算公式與權重 計算示例

21

15%

85% 選擇題

非選擇題

關於加權計分相關內容，亦可瀏覽會考官方網站(https://cap.rcpet.edu.tw/)以獲得更詳細的說明。

數學科加權分數= 5815 +
選擇題總題數

選擇題答對題數

非選擇題總級分

非選擇題獲得級分
 

若考生之作答結果如下：
選擇題答對15題(總題數26題)

非選題共得5級分(兩題總級分為6分) 

則該考生的數學科加權分數為61.54分（四
捨五入至小數點後2位）。

54.6185
26

15
15

6

5
=+



數學科三等級四標示
（以110年國中教育會考為例）

等級 標示 數學科加權分數

精熟

A++

79.42-100.00

94.23-100.00

A+ 88.46-94.22

A 79.42-88.45

基礎

B++

39.42-79.41

69.62-79.41

B+ 59.81-69.61

B 39.42-59.80

待加強 C 0.00-39.41

22
註：加權分數之呈現方式為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2位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成
績
單

等級(級分) 等級(級分)說明

23





• 直升入學

• 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 優先免試入學(第一類、第二類)

• 技優甄審入學

•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 實用技能學程

• 技術型及單科型獨招

免試入學

身心障礙適性輔導安置

特色招生

• 建教合作班

• 重點運動項目

• 未受政府補助私校獨立招生

•甄選入學

•藝術才能班

•體育班

•科學班

•專業群科

•考試分發入學

其他



⚫

⚫

⚫



區別 承辦學校 區別 承辦學校 區別 承辦學校

全國免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

職業學校 雲林區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
商業職業學校 花蓮區

國立花蓮高級農
業職業學校

基北區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

中學 嘉義區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

職業學校 臺東區
國立成功商業水
產職業學校

桃連區
桃園市立南崁高級

中等學校
臺南區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

澎湖區
國立金門高級農
工職業學校

竹苗區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
高雄區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

金門區
國立澎湖高級海
事水產職業學校

中投區
臺中市立沙鹿工業
高級中等學校

屏東區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

職業學校

彰化區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宜蘭區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
水產職業學校



⚫

⚫111年5月2日-111年5月6日：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申請



各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皆須辦理免試入學

採線上報名並兼採繳交書面報名表件方式

不訂定報名條件（門檻）

• 各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不採計國中在校學科成績

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入學

• 學生參加就讀或畢業之國中學籍所在免試就學區為原則



未超額則全額錄取，超額則比序錄取

當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學校之名額時，全額錄取。

當登記人數超過主管機關核定學校之招生名額依本區免

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進行比序。



1次分發
5個志願序 1群組

108



志願序

36分

多元學習36分

•均衡學習21分

•服務學習15分

國中教育

會考

36分

108方案

總積分(108)=多元學習(36)+會考(36)+志願序(36)



類
別

項
目

上限 積分換算 說明

志願序 36分
36分

第1~5志願
35分

第6~10志願
34分

第11~15志願
33分

第16~20志願
32分

第21~30志願
同校、兩個以上科別連續選填，
則視為同一志願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均衡
學習

36分

上限21分
7分

符合1個領域
0分
未符合

健體、藝術、綜合、科技四
領域任三領域前五學期平均
成績及格者。
*108學年度前入學者採計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及綜合活動三領域前五學期
平均成績及格者。

服務
學習

上限15分
5分

每學期服務滿6小時以上

1. 由國民中學學校認證。
2. 採計期間為108學年度（七年級）上學期至110學年度（九年級）上學期，採

計原則依「基北區免試入學服務學習時數認證及轉換採計原則」辦理。
3. 非應屆畢（結）業生服務學習時數採計，除上開採計期間外，亦得選擇國民中

學在學期間前5學期選3學期進行採計。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五
科

36分

上限35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
自然五科，各科按等級加
標示轉換積分1-7分。

2. 寫作測驗1-6級分轉換積
分0.1-1分。

A++ A+ A B++ B+ B C

寫
作
測
驗

上限1分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總積分 108分



比序開始 總積分(108分)
多元學習表現

積分(36分)

國中教育會考

總積分(36分)

志願序積分

(36分)

國中教育會考

各科標示

增額人數5%內

直接增額錄取

增額人數高於5%時，
依選填志願順序錄取



總積分

(108)

•志願序(36)+

多元學習表現(36)+

國中教育會考(36)

多元學習表

現積分(36)

•均衡學習(21)+ 

服務學習(15)

會考總積分

(36)

•國文(7)+數學(7)+英語(7)+

社會(7)+自然(7) +寫作(1)

A +
+

A
+

A B++ B+ B C

7 6 5 4 3 2 1

6級 5級 4級 3級 2級 1級

1分 0.8分 0.6分 0.4分 0.2分 0.1分

比序開始



志願序

積分(36)

各科會考

標示

增額人數5%內

直接增額錄取

志願積分採計說明

36分 第1至第5志願

35分 第6至第10志願

34分 第11至第15志願

33分 第16至第20志願

32分 第21至第30志願

國文 數學 英語 社會 自然 寫作

增額人數高於5%時，
依選填志願順序錄取



總
積
分
(1)

多元學習
表現(2) 會

考
總
積
分

(3)

志
願
序
積
分

(4)

會考各科等第標示(5)

均衡
學習

服務
學習

國 數 英 社 自

寫
作
測
驗

甲生 91.8 21 15 19.8 36 A + A + + C B+ B 5

乙生 91.8 21 15 19.8 36 A + A + B B B+ 5

若甲生、乙生第1志願為同一所高中
1.第一比序(總積分)相同。
2.第二比序(多元學習表現)相同。
3.第三比序(會考總積分)相同。



總
積
分
(1)

多元學習
表現(2) 會

考
總
積
分

(3)

志
願
序
積
分

(4)

會考各科等第標示(5)

均衡
學習

服務
學習

國 數 英 社 自

寫
作
測
驗

甲生 91.8 21 15 19.8 36 A + A + + C B+ B 5

乙生 91.8 21 15 19.8 36 A + A + B B B+ 5

4.第四比序(志願序積分)相同。
5.第五比序(各科會考標示)，故超額比序時，甲生勝出。



⚫基北區免試入學個人序位查詢規劃
⚫基本資料

⚫多元學習表現

⚫111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111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 各科等級標示

• 會考總積分

• 序位區間百分比

⚫ 個別序位查詢時間與正式選填志願時間相同：
111年6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時至6月30日（星期四）中午12時止





⚫臺北市國中應屆畢業生選擇

單一志願優先免試入學。

⚫鼓勵就近入學。

1. 促進區域教育機會均等，鼓勵就近入學，或照顧弱勢學生就學權
益，滿足學生適性入學需求，提供家長教育選擇機會。

2. 開發學生多元能力，激發學生潛力，導引學生適性發展。
3. 鼓勵學校發展校本特色，留住社區優秀學生，獲取學生家長之辦

學特色認同。



⚫招生範圍：本市國中應屆畢業生。
⚫招生學校：

1.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近三年入學學生來源比例符合優先免試就近入
學條件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2.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自行決定申請辦理。

⚫招生名額：

1. 提報該校免試入學總名額之5%至30%
（完全中學直升名額扣除後計列）。

2. 技術型高中學校以各類科都有名額為原則。

3. 未接受政府補助申請獨立招生之私立學校不得參與。

⚫招生方式：

1. 第一類優免：計本市23所私立學校(含進修部及進修學校)。

2. 第二類優免：計本市34所公、私立學校(含進修部)。



臺
北
市
國
中
應
屆
畢
業
生

第一類學校
選填報名
5/23-5/24

公告
第一類學校
報名結果

5/30

現場登記
公開抽籤
撕榜、報到

5/31

錄取 放棄
6/13

未錄取

可參加第二類優免或其他招生管道

第二類學校
選填報名
6/6-6/13

公
告
分
發
序
6/20

現場登記
撕榜、報到

6/21

錄取

未錄取

可參加其他招生管道

放棄
6/21

名
額
回
流
免
試
分
發

國中教育會考
5/21-5/22

成績公布
6/10 註：公告分發序人數為招生名額2倍



第一類

私立學校

•協和祐德高中、強恕高中、

滬江高中、大誠高中、

景文高中、泰北高中、

幼華高中、普林思頓高中、

東方工商、喬治工商、

開平餐飲、稻江護家、

開南高中、稻江高商、

惇敘工商

進修部(學校)

•東方工商、喬治工商、

強恕高中、大誠高中、

稻江高商、稻江護家、

南華高中、志仁高中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第一類優免

⚫ 志願選擇：
本市國中學生擇定一所高級中等學校報名。

⚫ 學生按照學校公告之報名結果，辦理現場登記、
公開抽籤、撕榜、報到。(不進行比序)

⚫ 第一類優免未錄取或錄取後完成放棄之學生始
得參加第二類優免。

第一類優免，不進行比序，以完全免試方式辦理。



第一類優免

⚫ 凡取得招生學校發放之錄取證明，即視為錄取
且報到該校(科)。
如欲放棄錄取且報到該校(科)者，須於簡章規定時間
內填寫「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方能參加第二類
優免或111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 已完成登記撕榜報到後放棄之學生，其名額流
用至基北區免試入學。



第二類

公立學校

•西松高中、中崙高中、永春高中、和平高中、大直高中、

明倫高中、成淵高中、華江高中、大理高中、景美女中、

萬芳高中、南港高中、育成高中、內湖高中、麗山高中、

南湖高中、陽明高中、百齡高中、復興高中、中正高中、

松山家商、松山工農、大安高工、木柵高工、南港高工、

內湖高工、士林高商

⚫ 未參與辦理學校：
大同高中、中山女高、北一女中、成功高中、
松山高中、建國中學、
國立學校（師大附中、政大附中）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第二類

私立學校

•金甌女中、大同高中、

靜修高中、文德女中、

達人女中、衛理女中、

華興中學

公立進修部

•大安高工、士林高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第二類優免

⚫ 志願選擇：

–本市國中學生擇定一所高級中等學校報名。
⚫ 第二類超額比序：

–依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
式辦理。

–第一類未錄取或錄取後完成放棄之學生始得
參加第二類。



第二類優免

⚫ 總積分：比照111學年度基北區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方式(108方案)。

⚫ 志願序積分：皆為36分(因單一志願)
⚫ 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佔36分
⚫ 國中教育會考積分：佔36分

志願序

36分

多元學習

36分

國中教

育會考

36分



⚫ 凡取得招生學校發放之錄取證明，即視為錄取且報
到該校(科)。
如欲放棄錄取且報到該校(科)者，須於簡章規定時間內填
寫「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方能參加111學年度基北區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 分發序相同者撕榜作業方式：若現場撕榜時招生名
額小於分發序相同者，則以增額方式錄取。

⚫ 已完成登記撕榜報到後放棄之學生，其名額流用至
基北區免試入學。

第二類優免





•免試入學招生名額至少需達各校/科核定招

生名額之60%以上為原則。

•已辦理直升者，應優先整合各入學管道，

如有困難者，則其提列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

比率至少40%為原則。

•特種生、身障生外加名額分配，依各學校大

免、完免各入學管道，分別占全部招生名額

之比率進行分配，並採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

位方式計算。

單點辦理

•區域辦理學校名額比率以30%~90%為原

則，先由各校自行提出申請名額，再經評

估小組評估後報部核定招生名額。

•第一類：區域內如果劃有學習區者，得提

供60%以上為原則之名額。

•第二類：區域內如果未劃學習區者，限定

名額比率為30%~50%，且不得高於大免。

區域辦理



⚫招生範圍：本市國中應屆畢業生。
⚫招生方式：單點辦理—單校單科
⚫招生學校：

1. 惇敘工商
2. 泰北高中
3. 普林思頓高中
4. 喬治工商
5. 景文高中
6. 強恕高中

⚫重要日程：
1. 報名時間：111年5月12日(四)至13日(五)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4時。

2. 公告錄取：111年5月19日(四)上午11時。
3. 報到時間：111年6月16日(四)上午9時至11時。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學術傾向

⚫

⚫





項次 校名 合作大學

1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

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4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

5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6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7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

8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9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大學

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國立中山大學



⚫ 科學班課程分二階段：
第一階段學程(高一及高二)學生應修讀普通高級中學基礎
科學相關科目與人文及社會相關領域學分，並得於就讀期
間依資賦優異降低入學年齡縮短就業年限相關規定，參加
學科免修考試；
第二階段學程由各高級中學設計科學專業領域科目，邀請合
作大學教授至3高級中學講授，或直接選修大學開設之相關
科目學分。

⚫ 科學班學生於修讀第二階段學程期間，在大學教之指導
下，進行個別科學研究計畫。

資料來源：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科學班實施計畫



⚫ 招生對象
凡國民中學應屆畢業、高級中學國中部應屆畢業或符
合「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之國中學生。

⚫ 招收人數
30名為限。
(各校實際招生名額與招生性別以各校經核定後公告之簡章為準)

⚫ 科學班採各校單獨招生，同時考試。



日期 辦理事項 備註

1月~2月 簡章公告
辦理招生說明會

依各校正式公告為準

2月21日~3月4日 報名暨入班資格審查 各校自行辦理

3月12日(六) 科學能力檢定 各校同時辦理

4月8日 科學班錄取新生報到 各校同時辦理

4月11日 科學班已報到正取生聲明放
棄錄取資格

各校同時辦理

註：報到後如欲放棄入學科學班，須以書面提出放棄錄取資格聲明
後，始能透過高中高職其他入學管道就學；重複申請其他入學管道
者將取消入班資格。

詳細內容以簡章 為準





⚫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指普通型高中考量學校歷史、
內外部優勢條件、願景目標、學校特色及社會需求
後規劃特色班級，並遴選性向、興趣與能力符合的
學生。

⚫ 由於這些特色班級多是以學科發展為主軸，遴選方
式也以學科測驗為主。

⚫ 會考成績可能成為入學門檻。
(詳細請看各校簡章規定)



項次
就學區別
（校數）

辦理學校校名 招生班名 招生
班數

招生
名額

1

基北區
(4校)

國立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 1 35

2 國立師大附中 資訊科學特色班 1 33

3 臺北市西松高級中學 國際文憑IBDP 
實驗班 1 25

4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附屬基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
(海大附中)

海洋科技人才培育
實驗班

1 18



學校 特色班別名稱 學科測驗科目

政大附中 英語國際特色班 英文閱讀、英語聽力

師大附中 資訊科學特色班 數學能力測驗、運算思維能力測驗

西松高中 國際文憑IBDP實驗班 文本分析、資料判讀

海大附中 海洋科技人才培育實驗班 數學能力測驗、自然能力測驗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相關學習領
域之第四階段能力指標及其延伸應用。

⚫ 各校所規劃特色課程應具之先備知識與能力。
(詳細請看各校簡章規定)

⚫ 採電腦測驗單一選擇題型之科目，試題相較於
國中會考，屬中間偏難。

⚫ 考生可參考各校簡章之試題範例與去年之考古
題。



時間 辦理事項 備註

1月17日 簡章公告

6月22日~24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報名 依各區(校)正式公告

6月26日(日)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學科測驗 各區(校)同時辦理

6月27日 網路查詢學科測驗分數 依各區(校)簡章規定

6月28日~30日 開放志願選填 依各區(校)簡章規定

7月12日 免試入學與特色招生考試入學分發公告 各區同時辦理

7月14日 報到 各區同時辦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職業傾向

⚫

⚫

⚫

⚫

⚫

⚫

⚫





•國際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全國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或佳作以上名次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其他參加國際特殊技藝技能競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各縣市技藝技能競賽、科學展覽，獲得優勝以上名次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

申請資格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國際技能競賽（包括科技展覽）
優勝以上 100

未得獎 95

全國性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主辦95 
協辦80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主辦80
協辦65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或佳作 80

其他國際性特殊技藝技能競賽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95

第四名至優勝 80



項目 得獎名次 積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辦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技藝技能
比賽及科學展覽(不包括成果展)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特優） 70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優等） 65

佳作（甲等） 60

領有技術士證
領有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
上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50

應屆畢(結)業生技藝教育課程成績優良，技藝教育課程
職群成績(與國中在校學習領域評量成績無涉)達該班PR
值七十以上者(得擇優一職群成績採計得分)

PR值（百分等級）九十以上 50

PR值（百分等級）八十以上未達九十 45

PR值（百分等級）七十以上未達八十 40





學校

•市立士林高商、私立惇敘工商、私立金甌女中

私立普林思頓高中、私立景文高中、私立稻江高商

私立華岡藝術學校、私立開平餐飲學校

• 臺北市特招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承辦學校：士林高商

• 各校招生科別及測驗方式請看簡章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項目 日期
1.下載/購買簡章、報名表 111年1月17日至111年3月16日

2.報名 第一階段：網路填寫報名資
料

111年3月7日上午9時至3月15日
下午4  時止
(http://earth.slhs.tp.edu.tw/111sp
ecial)

第二
階段：
現場
審件

集體報名：基北區應
屆畢業生
地點：士林高商

111年3月16日及3月17日上午9
時至12時及
下午1時至4時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http://earth.slhs.tp.edu.tw/111special)


項目 日期

3.術科測驗 111年4月24日(日)
(時間及地點詳見各招生學校簡章)

4.公布術科成績 111年5月23日上午9時起

5.術科成績複查 111年5月24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6.公告放榜 111年6月15日上午9時公告

7.報到 111年6月16日上午9時至12時

8.申訴截止 111年6月16日下午5時前

9.放棄截止 111年6月17日至上午11時前

10.遞補截止 111年6月17日至下午4時前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產業特殊需求類科，指該類科具有下列二款以上情形者：

• 傳統、重要及基礎之行職業，具有急迫需求或轉型困難。

• 產業技術傳承困難，有人力斷層之虞。

• 學生就讀意願或就業意願較低。

• 設施、設備投資成本高。

⚫ 產特就學優待：
• 對學生之補助：
在校期間3年免學費及雜費(免申請、無門檻)

• 對學校之補助：
業務費、補救教學費、實習實驗費、設備費

• 低收入戶子女優先入學



群科別 技術型高中專業群科 實用技能學程群科

機械群 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機械木模科

機械板金科、模具技術科、鑄造技術科

動力機械群 重機科、農業機械科、軌道車輛科 機車修護科、塗裝技術科

化工群 紡織科、染整科 染整技術科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陶瓷工程科。 裝潢技術科、竹木工藝科

土木與建築群 土木科、空間測繪科 營造技術科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野生動物保育科、森林科畜產保
健科、園藝科、造園科

農業技術科、畜產加工科、休閒農業科
茶葉技術科、園藝技術科、造園技術科

食品群 水產食品科 水產食品加工科

海事群 航海科、輪機科 船舶機電科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水產養殖技術科、休閒漁業科
漁具製作科

電機電子群 水電技術科

商業與管理群 航運管理科



⚫報名資格
須同時符合學力條件之一和特別條件之一

⚫學力條件(擇一)
國中或同等學歷
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

⚫特別條件(擇一)
低收入戶子女 中低收入戶子女

失業勞工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農漁民子女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育幼院童

軍公教遺族
原住民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基北區招生科別：11校8群15科，128名
• 機械群：模具科、鑄造科、板金科、配管科

• 動力機械群：重機科

• 土木與建築群：空間測繪科/土木科

• 設計群：陶瓷工程科

• 農業群：農場經營科、園藝科

• 海事群：航海科、輪機科

• 水產群：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 商業管理群：航運管理科

⚫ 基北區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承辦學校：木柵高工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優點特色★
選讀適用科別

享有學費

雜費補助





⚫ 實用技能學程是以培養學生職場就業技能為主，簡單理
論為輔，是專為有興趣學習技藝、就業意願高並且想學
習一技之長的學生設計的一種學習環境。

⚫ 課程設計是延續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為具有技藝傾向、
就業意願和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學生所設計的學習環境。

⚫ 採全國分區域輔導分發入學。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
優先分發，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次之。

⚫ 總召學校：國立南投高商
基北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承辦學校：國立海大附中





序號 時間 項目 內容

1 111年5月19日(四) 
至

111年5月25日(三)

各國中受理報名及線上填報，
並列印報名相關文件
(Ａ、B表及報名總表)

應屆國中學生
向國中輔導室報名

2 111年5月26日(四) 
至

111年5月27日(五)

各分區受理國中集體報名及
個別報名

國中團體報名收件
學生個別報名(非應屆)

3 111年6月13日(一) 分發結果放榜
詳見各分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小
組網站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 111學年度全國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由國立
南投高商統籌辦理。

⚫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就學區，全國分別成立
12個輔導分發作業小組。
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等地區實用技能學程班
級數少，不設輔導分發作業小組。

⚫各區各校招生科別及名額，可至全國實用技能學
程輔導分發會網站或各分發區辦理學校查詢。



網址：http://www.vesc.tw

http://www.vesc.tw/


網址：https://www.pntcv.ntct.edu.tw/skill

http://www.pntcv.ntct.edu.tw/skill
http://www.pntcv.ntct.edu.tw/skill








網址：https://iacp.me.ntnu.edu.tw/iacp/





⚫建教合作是透過學校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安排，讓學
生可以在學校中修習一般科目及職業專業課程，又
可以到相關行業職場接受職業技能訓練，以利於就
業準備的一種職業教育方案。

⚫建教合作班招生由各校自行辦理。

⚫主要以免試為之，但為各產業人才培育之需要，各
校得辦理面談、口試、實作或由學校訂定評選方式。

⚫實習訓練期間有生活津貼。

⚫在校期間3年免學費及雜費。



•學校與建教合作機構以二班為單位實施輪調，

一班在校上課，另一班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每三個月輪調一次。
輪調式

•學校之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在校接受基礎及專

業理論教育，三年級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

技能訓練。
階梯式

•學校依各年級專業課程需求，在不調整課程架

構之前提下，使學生於寒暑假或學期中至建教

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
實習式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辦理建教合作



網址：https://cetw.me.ntnu.edu.tw/



⚫

⚫

⚫



大學設備與業界師資

鼓勵考取證照

重視專題製作

彈性課程規劃

落實校外實習



⚫ 111學年度五專部招生學校計有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等44所，包含9所國立校院、35所私
立校院，總招生名額共超過15,000名。



北部(19所) 中部(5所) 南部(20所)

臺北科技大學 臺北商業大學 臺中科技大學 高雄科技大學 澎湖科技大學

敏實科技大學 慈濟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高雄餐旅大學 臺東專校

致理科技大學 醒吾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臺南醫護專校 美和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大 台北海洋科大 南開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大 輔英科技大學

宏國德霖科大 龍華科技大學 仁德醫護專校 正修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華夏科技大學 馬偕醫護專校 慈惠醫護專校 樹人醫護專校

耕莘醫護專校 聖母醫護專校 敏惠醫護專校 育英醫護專校

新生醫護專校 黎明技術學院 崇仁醫護專校 大同技術學院

經國管理學院 南亞技術學院 東方設計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康寧大學(待核) 東苑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國中教育會考

各校五專免試續招

取得會考成績(※註)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未錄取

北、中、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未錄取

※註：除國立學校、護理科及護理助產科外，各校自訂是否採計會考成績。

五專招生學校

錄取

錄取

錄取



，

年級 助學計畫 措施 內容

五專一年級
五專二年級
五專三年級

五專前三年免
學費

免納學費
依專科學校法第44條規定，補助學費全額。
(免繳納學費，僅須繳交雜費等其他費用)

五專四年級
五專五年級

大專校
院弱勢
學生助
學計畫

助學金
補助級距分為 5 級，補助金額為5,000～ 35,000元，減輕其籌措學
費負擔。

生活助學金

為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活所需費用，參酌全額獎學金之精神
學校得依學校扶弱措施及學生需求情形，擇下列方式之一或全部
辦理：
1.核發每生每月 6,000 元以上之生活助學金者，學校得安排生活
服務學習。

2.核發每生每月 3,000 元以上未達 6,000 元之生活助學金者， 學
校不得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緊急紓困
對於新貧、近貧或家庭發生急難之學生，由學校依學生困難實際
狀況給予補助。

住宿優惠
提供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另提供中低收入戶學生校
內宿舍優先住宿。





⚫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生、非應屆畢業生及具有同等學力者都可報名。

⚫報名方式：
應屆畢業生可採「國中集體報名」或「個別網路報名」。
非應屆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採「個別網路報名」。

⚫招生學校：
全國不分區招生，共44所五專學校參加。

⚫錄取方式：
採網路選填志願辦理分發，可不限地區、學校、科組，至多可選擇
30個志願。

分發順位依超額比序項目核算「總積分」及「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進行排定，再按學生所選填登記之志願序進行統一電腦分發。



項目 日程

簡章發售及公告 111年1月17日起發售及開放網路下載

報名
111年5月23日～111年5月27日
採「國中集體報名」或「網路個別報名」

網路選填志願
111年6月 9日(星期四)上午10時起
111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5時止

放榜 111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

錄取報到與
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

111年6月21日(星期一)下午3時止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競賽(國際性、全國性、區域及縣市競賽等)

•服務學習(包含班級幹部、小老師及社團幹部等)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

子女及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健康與體育、藝術(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及科技(新增)

多元學習表現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及寫作測驗

• 5個志願為1個群組

國中教育會考

志願序



總積分 均衡學習 技藝優良 志願序

弱勢身分
多元學習

表現
會考總積分服務學習

競賽 會考各科

註：積分採計無論是否採計會考成績，同分比序項目皆為一致標準，且均包含會考相關科目之比序。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寫作
(會考各科順序與基北免略有不同)



⚫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優先免試入學及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可同時報名，但二者皆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
報到截止日：111年6月21日(星期二)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錄取且報到者，若未依簡章規定日期
前 辦理放棄錄取資格，則不可報名北、中、南區五專聯
合免試入學或其他入學管道。

⚫「日常生活評量、體適能、適性輔導」未納入五專優先免
試入學之超額比序項目中，亦無招生學校「自訂項目」。





⚫報名資格：
應屆畢業生、非應屆畢業生及具有同等學力者都可報名。

⚫招生學校：
分北、中、南3區辦理招生，各區限報名1所五專學校(一區一校)。

⚫錄取方式：
採「現場登記分發報到」方式。
• 各校訂定「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人數之倍率」

※最高為3倍率，例如一般生招生名額為20人，至多可聯絡60人前來撕榜。

• 被通知參加現場登記分發之學生於指定時間至所報名招生學校參加現場登記分
發報到，由各招生學校依「超額比序總積分」及「同分比序積分項目順序」所
排定之分發順位，依序分發選科錄取。

• 分發作業至各科組招生名額額滿或已無可分發學生為止。



項目 日程

簡章發售及公告 111年1月17日起發售及開放網路下載

報名

國中集體通訊報名、個別網路與通訊報名：
111年6月23日(星期四)～111年7月1日(星期五)

現場報名：
111年7月3日(星期日)～111年7月4日(星期一)

寄發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
111年7月8日(星期五)
(註：111年7月11日下午5時前免試生確認是否收到通知單，若未收到
逕向各招生學校查詢)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111年7月13日(星期三)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 111年7月18日(星期一)下午3時止。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服務學習、競賽、日常生活表現評量、體適能

•技藝教育課程平均總成績

•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之子女及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健康與體育、藝術(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及科技(新增)

•生涯發展規劃書(家長、導師及輔導教師意見)

多元學習表現

技藝優良

弱勢身分

均衡學習

適性輔導

•國文、數學、英語、自然、社會國中教育會考

其他(招生學校自訂) 各招生學校訂定各項目積分採計權重及同分比序項目順序，
依此計算各項目積分所得之超額比序總積分與分發順位。



⚫高級中等學校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及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
可同時報名，但二者皆錄取時，僅能擇一報到。

⚫雖可同時報名多區之五專聯合免試入學，但各區招生學校
現場登記分發日期皆訂於同一天辦理且須攜帶學歷(力)證件
正本，故同時被多區通知到現場時，僅能擇一所招生學校
參加現場登記分發。

⚫請務必注意現場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寄送時間，若於111年
7月11日(一)下午5時前尚未收到通知單，逕向各招生學校洽
詢，並請於111年7月13日(三)準時前往參加現場分發。



✓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免試

就學區為全國一區。

✓ 可依志向網路選填30個

校科（組）為志願，經由

招生委員會以電腦統一分

發。

✓ 全國一區，分北、中、南

三個招生委員會辦理。學

生可分別向北、中、南區

聯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報名，但各區限選擇一所

五專招生學校申請。

✓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優先免試 聯合免試若學生對於「科系」的需求較
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五專
優先免試入學，全國不分區，
可選填30個志願。

若學生對於「學校」的需求較
為明確，則建議可以參加五專
聯合免試入學，鎖定志願學校，
該校所有招生科組皆可撕榜。





⚫ 經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及各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
後，仍有招生名額之五專招生學校得經教育部核准
辦理續招，分發作業由五專續招學校自行訂定之招
生規定辦理。

⚫ 各校辦理五專免試續招時間，與高級中等學校相同
時間開始辦理，有意報名者可至技專校院招生策略
委員會網站(http://www.techadmi.edu.tw)查詢招 生學校
科組名額等資訊。



⚫ 七年一貫制為特殊的藝術類科教育學制，學生修業
期間前5年視同五專生，五年級在校生成績及格者，
應參加公開升級甄試；通過甄試者得直升並繼續後
2年大學部(二技)學業。

⚫ 未參加或未通過升級甄試者，由學校視其修業情形，
發給修業證明或五專副學士學位證書

⚫ 學生完成七年一貫制學業，成績及格者，授予藝術
學學士學位。

⚫ 招生學校：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東方設計大學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慈濟科技大學

五專護理科原住民

單獨招生

專班學生將獲得公

費就學獎助畢業後

派任至慈濟各醫療

院所服務五年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東部地區五專護理科

獎助生甄選入學招生

在校期間由台東馬偕

紀念醫院、台東基督

教醫院及花蓮門諾醫

院提供學雜費獎助金，

畢業後在以上醫院服

務，其服務年限依獎

助金支領年限而定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五專老人服務事業科

原住民單獨招生

111學年度

新增獨招類科



⚫

⚫













音樂班

主修X5

副修X2

視唱X1

樂理與基礎和聲X1 

聽寫X1

美術班

素描 X4  

水彩X2.5 

水墨X2.5 

書法X1

舞蹈班

芭蕾 X1  

現代舞X1 

中國舞X1

即興與創作X1

戲劇班

創意思維X0.3  

口語表達X0.35 

專長表演X0.35

加權後滿分100分加權後滿分400分加權後滿分1000分加權後滿分1000分

詳細內容以簡章為準



⚫可以跨區報名，不受原就讀國中就學區限制。
(同類藝才班是同時間辦理術科測驗，因此僅能擇一考區)

⚫可同時報名不同類別藝術才能班，但仍須考量術科
測驗日程。
(美術和戲劇同週；音樂和舞蹈同週)
(例如:可同時報名南區舞蹈和戲劇；中區美術和南區音樂)

⚫強烈提醒考生於術科測驗之外，均須報名該年度國
中教育會考，因為各招生學校可針對國中教育會考
、術科測驗某科目或總成績設定門檻。
通過該校門檻者，使得參加該校分發。國中教育會考僅做為門檻，不
列入總成績計算。





⚫ 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全國學生音樂、美術、
舞蹈比賽個人組決賽，成績獲前三等獎項。

⚫ 國中在學期間，參加國際性正式音樂、美術、
舞蹈比賽個人賽，成績獲前三等獎項。

須依簡章規定檢附國際性比賽相關佐證資料，以供
鑑輔會審查。



⚫本管道各招生學校名額至少2名以上不等，每位學生僅限向
一區一校申請。

⚫各招生學校參採項目積分及同分排序等均有所不同，請務
必詳閱簡章內各校錄取方式規定，請審慎選擇。

⚫強烈建議本管道學生仍應同時報名管道一之術科測驗，以
確保入學選擇之權益。



⚫報名「以競賽表現入學」同時報名參加同區「術科測驗」者，
「以競賽表現入學」辦理完成後，若聲明不參加術科測驗且
繳還准考證正本者，得於期限內向主委學校申請退還聯合術
科測驗報名費。

⚫本管道辦理完畢所餘名額，將流用至「管道一：聯合分發」，
並由各區重新公告之。

⚫本管道錄取者，請務必於期限內辦理報到或放棄，以確保流
用名額之正確性，完成放棄手續後，始得參加本年度其他入
學管道。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才能班線上
報名登錄系統
https://art.sen.edu.tw
系統專線:049-2910960轉 3971、3765





⚫ 體育班招生管道分成3種：
(1)多數招生名額採獨招
(2)部分招生名額採甄審及甄試2個管道

⚫ 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辦理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係依術科
測驗分數作為入學依據。

⚫ 術科測驗內容包括基礎體能、專項技術及運動成就表現
等，由學校依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及特色課程內容，設
計考科及計分方式。
招生方式得由學校選擇採取獨立或聯合招生方式為之，
招生範圍則不受免試就學區限制，各校可跨區招生，學
生也可跨區報考。



種類及名額

• 111學年度

各校招生名

額公布於教

育部體育署

網站電子公

告欄。

範圍

•不受就學區

限制，學生

得跨區報考

方式

•學校得採獨

立或聯合招

生方式為之

錄取依據

•依術科測驗

分數為錄取

依據



111學年度重要日程

• 術科測驗報名：

111年5月2日至5月4日

• 術科測驗：

111年5月7日

• 放榜：

111年5月9日

• 報到：

111年7月14日

術科內容

• 包括基礎體能、專項技

術及運動成就表現等，

由學校依體育班發展運

動種類及特色課程內容，

設計考科及計分方式。

未獲錄取可報名參加續招

• 若參加體育班術科測驗

結果未獲錄取，可於體

育班學校辦理續招時，

再次報名參加辦理續招

學校之體育班特色招生

甄選入學。



甄審

•甄審係以國際運動競賽成

就為報名門檻，作為分發

之標準，為外加招生名額。

甄試

•以運動競賽成就為報名門

檻，並加考學科(國、英、

數、自然及社會)及部分專

長須參加術科檢定，為內

含之招生名額。

單獨招生

•其招生規定由各校擬訂，

報主管機關核定；除依中

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條件，並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得採

外加3%名額方式辦理外，

其名額為內含之招生名額。

甄審及甄試由教育部辦理，單獨招生由學校辦理。



111學年度甄審甄試重要日程

•甄審、甄試網路線上報名：

預定111年4月、5月。

•甄試學科考試：

111年6月18日

•甄試術科考試：

111年6月19日

•報到：

111年7月14日。

招生種類及名額

• 招生名額不限體育班級。

各校招生名額會已公布

於教育部體育署網站電

子公告欄。

範圍招生

• 不受就學區限制，學生

得跨區報考。



網址：https://lulu.ntus.edu.tw/





⚫ 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於110學年度起轉型
為實驗完中，並開始招收高中部學生。

⚫ 111學年度預計招收50名高一新生
對內直升招收25名
對外單獨招生25名

⚫ 該校詳細招生資訊可詳見該校網站及招生簡章



⚫臺北市111學年度申辦學校(總計7校)

東山高中、薇閣中學、復興實中、延平中學
再興中學、奎山實中、靜心中學

⚫各校詳細招生資訊可詳見各校網站及招生簡章



⚫臺北市111學年度申辦學校(總計6校)
全校性獨招： 華岡藝校、開平餐飲學校
部分類科獨招：開南商工、喬治工商

士林高商進修學校

大安高工進修學校

⚫各校詳細招生資訊可詳見各校網站及招生簡章



⚫適用對象：
原住民生、身心障礙生、蒙藏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子女、境
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僑生、退伍軍人及運動成績優良學
生等。

⚫免試入學：

1. 報名人數未超過招生名額時，全額錄取。

2. 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先以原始分數與一般生進行序。
如仍未錄取，則依相關規定加分後之分數再以外加名額2％
與同類特殊生進行比序不占一般生名額。

⚫詳細規定請參照相關法規。



⚫特色招生入學：
依其入學的加分優待方式辦理，外加名額以招生
名額2％計算。

⚫除免試入學外，特殊生於加分後，須達一般生之
最低錄取標準，方得錄取。



⚫身心障礙生適性輔導安置

1.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管道主要有三種：
(1)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含餘額安置)。
(2)免試入學。
(3)特色招生。

2. 參加適性輔導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再參加其他升學管
道，但僅能選擇一項錄取結果報到。

3. 未曾參加適性輔導安置 (含十二年就學安置) 之身心障礙
學生，且免試入學、特色招生等其他升學管道皆未獲錄
取並符合簡章報名資格者，得循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
安置管道中「安置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或「安置高級中
等學校」簡章，依規定報名餘額安置。





網址：http://ttk.entry.edu.tw
註：111年將辦理2次模擬志願選填

http://ttk.entr/


網址：http://111priorefa.tp.edu.tw

http://111priorefa.tp.edu.tw/


網址：https://cap.rcpet.edu.tw//



網址：http://12basic.edu.tw

http://12basic.edu.tw/


網址：http://12basic.tp.edu.tw

諮詢電話：2766-8812

http://12basic.tp.edu.tw/


網址：http://adapt.k12ea.gov.tw/

http://adapt.k12ea.gov.tw/


網址： https://school.tp.edu.tw/




